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叶城县2026年白杨镇种植业基地配套建设(二期)项目已由叶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叶发改农经[2026]91号批准建设，项目业
主为叶城县白杨镇人民政府，建设资金为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常态化帮扶资金)，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叶城县白杨镇
人民政府，招标代理单位为新疆弘创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叶城县白杨镇13、14村；

2.2工程规模：新建0.2-1m³/s防渗渠11公里及配套。

2.3招标范围和内容：新建0.2-1m³/s防渗渠11公里及配套。(本项目工程量清单及编制说明和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2.4最高控制价：8372247.7元，其中不可竞争金额250000元（含暂列金250000元，暂估价 /  元及其他项 /  元）；

2.5标段划分（如有）：/；

2.6质量要求：合格。

2.7工期要求：总工期 120日历天。
3.投标人资格要求及审查办法

3.1须具备有效的不低于【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并具备有效的《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3.2投标人拟担任本招标项目的项目经理应具备有效的不低于二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考核
合格证书（B证）和水利水电（或水利）中级及以上职称。并在其他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标段施工的能力。

3.3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4本招标项目评标办法：合理低价法；

3.5本招标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3.6投标其他条件：（1）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有合法营业执照的独立法人。

（2）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应依法依规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填报基本信息和良好行为记录信息。以投标人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
台填报的单位资质、人员资格、业绩、信用评价等信息作为我区招标投标工作的依据。各投标人对填报的信用信息以及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及时性负责。

（3）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未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经营（活动）异常名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4）根据《关于落实喀什地区治理欠薪任务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投标单位需通过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项目所在地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具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证明开具之日起有效期1个月，可通过“信用中国”查询“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
单”。投标单位将此证明做入投标文件中，否则按废标处理。单位名称：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单位地址：喀什市多来提巴格路28号
，联系人：陈阳，联系方式：0998­2671025；单位名称：叶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单位地址：叶城县政务服务中心8楼人社局劳动监察
科，联系人：买买提明·买买提，联系方式：0998­5797259。

（5）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及其他相关的澄清说明、变更通知等文件都以电子的形式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发布，请各投标人自行
关注相关信息的变更情况，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6）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其投标文件将被否决。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6年05月06日10时至2026年05月25日23时(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124.8
8.238.80：1040/）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5月26日10时30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
tp：//124.88.238.80：1040/）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网、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
7.投标保证金的提交

是否要求投标保证金：要求

7.1.投标保证金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05月26日10时30分
7.2.投标保证金提交的金额：80000.00元
7.3.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方式：□无要求 □现金☑电子保函☑其他企业网银转账。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叶城县白杨镇人民政府 
地址：叶城县白杨镇 邮编：844900
联系人：刘建 电子邮箱： /  
电话：18299892258 传真： /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弘创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多来提巴格乡17村兰干社区 邮编：844000 
创新大道273号(金泰综合商务区)3幢7层8号10号  
联系人：刘雷     电子邮箱： /  
电话：18196823378                                                 传真： /  

招标投标监督部门名称：叶城县水利局

联系电话：18742786660

2026年0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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